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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作为一个整体促进人权
●  柳华文

现代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方式。实现人权与法治密切相关。

本文拟讨论的是，在推进人权事业的

过程中，应该如何以整体性思维理解

人权以及人权与发展的关系，理解法

治以及法治对人权的促进。

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在公民与政

治权利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两

代人权”之间划出界限，偏重某一类

人权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对发

展的理解也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狭

隘定义，全面的发展观带来的是整体

性的人权观。那么，关于法治呢？它

的内涵和外延有无发展和变化？笔者

认为，法律的内涵和外延也处于不断

丰富和扩大的过程中，法律可以作为

一个整体促进人权。

一、人权是一个整体

2013年2月2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举行高级别小组讨论会，纪念国际

人权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维

也纳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

周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人权高

级专员皮莱在致词中呼吁继续落实宣

言的内容，以早日实现人人平等地享

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目标。①1993
年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这个宣

言指出，各个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和保

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它强调人权

是相互联系的，各类人权同等重要。

根据宣言，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

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

际社会必须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

地对待人权。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权

是一个整体。

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们既需要细

致入微地关注具体人权、人权的具体

方面和问题，更要有全面促进人权、

促进所有人的人权的整体观念。

这种人权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在

我国也获得了充分的重视。2012年6
月11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2012—2015年）》。这是我国政
府制定实施的第二个专门以人权为主

题的国家规划。它在导言中说：“切

实保障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

化权利，促进社会更加公正、和谐，

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尊

严、更加幸福。”②同时，它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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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制定和实施的计划的原则包括

“全面推进原则”。计划是这样表述

的：“将各项人权作为相互依存、不

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促进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的协调发展，促进个人人权与集体人

权的协调发展。”

人权是一个整体，确认和保障人

权的法律同样是一个整体。人权在国

际法上体现在法律性质和特征不同

的国际文书当中，包括联合国大会及

其主要机关和专门机构通过的决议、

宣言、公约、议定书等，也包括以公

约或者议定书为基础建立的条约机构

通过的对于相关公约或者议定书的解

释性文件。在国内法中，人权同样被

载入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里。国内

法中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到根据宪法

制定的基本法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

章乃至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甚至是

更广义的软法文件，都可以发挥其特

有的功能和作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

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甚至融合的趋

势也更加明显了。通过建立和完善全

面、科学的法律体系，推动法治进步

和发展，目的就是让所有人权获得正

式、有效的确认和保障，预防、阻止

并救济权利的侵犯，促进权利的享有

和实现。

二、人权与发展和法治密切联系

人权与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发

展，人权不可能获得充分而有效的保

障。反过来，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是

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本身又可以促

进发展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的发挥，扩大参与，促进发展，并保

证发展是健康、公平、协调和可持续

性的。

法治与发展也是密切联系的，它

要满足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在

日常生活和发展进程中对于规则的需

求。有的法律是直接规定确认和保障

人权的规则，有的则是通过调整社会

关系间接地影响人权。我们对于发展

的理解以及由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

权衡和实践，应当纳入人权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继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尊重

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

展”又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是中国第

一次将人权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总体战略。2007年，“尊重
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

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根据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和2012年先后发布我国首个和
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专门

从人权角度做出的全国性的政府工作

规划，全面、具体地规定我国阶段性

的人权事业发展举措和目标。可以

说，近年来，我国在法律和政策两个

层面，或者说在法治建设和发展战略

与规划两个方面，人权主流化进程都

获得了极大的推进。

中国的人权观与发展观是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最新的实例是2013年5
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我国
第十个人权白皮书《2012年中国人权
事业的进展》。与以往按照权利分类

进行篇章布局不同，最新的白皮书与

中国政府对发展的新的理解——发展

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组成，通常称为科学发展观——

保持同步，并将人权的视角纳入发展

的各个方面。因此，它的主体内容、

前面五章的标题分别是：一、经济建

设中的人权保障；二、政治建设中的

人权保障；三、文化建设中的人权保

障；四、社会建设中的人权保障；

五、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它

清楚地回答了在我国人权与发展的关

系问题。它不仅总结和展示了中国人

深入开展《劳动合同法》知识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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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宣示

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人权事业的立

场和态度。

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一如

既往，将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

人权工作的首位，另一方面，我们

着眼所有人权的全面推进。这种对

人权整体性的理解与我国对于发展

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

人权与发展密不可分，而它们

都需要通过法治来推动和保障，所

以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全面可持

续发展和法治，就成为中国社会发

展中一个有机联系的进程。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的立场非

常明确。“依法推进”已经被确

立为中国制定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的一项首要原则。我国发布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导言中指出：“根据宪法关

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

权公约的基本精神，从立法、行政和

司法各个环节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依法推进中国

人权事业发展。”

三、法律作为一个整体

确认对人权的保障

在国际法上，今年是1948年《世
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65周年。65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
了“国际人权宪章”、核心人权公

约和其他与人权相关的条约。而

且，在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国际人权法、国际

劳工法、国际人道法、难民法、国

际刑法等也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现

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推进人权

的工作中，我们可利用的往往不是一

个单一的人权条约，更需要将国际法

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考察、理解和

促进人权。

比如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

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

议定书》（简称《禁止贩运人口议定

书》）就特别强调国际法在反对人口

贩运方面也是一个整体。它在第14条
第1款规定：“本议定书任何规定概
不影响各国和个人根据国际法，包括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及

特别是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关于难

民地位的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
以及其中所载不驱回原则而享有的权

利和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议定书
规定了拐卖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那么

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保护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问题呢？当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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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虽然该议定书本身没有规定，但

是有其他可以适用的国际人权公约规

定和处理这些问题。

国际法是一个整体，国内法也是

这样。宪法的实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基础。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一国法

律体系的根基。它对于人权的确认和

保障奠定了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

的基础。所以人权保障规范都根植于

宪法规范。2012年12月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

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30
年来，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

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促进了人权

事业发展；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

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

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

以宪法为基础，我国保障人权的

法律体系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

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
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
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

理工作。2011年1月24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北京宣布：

“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

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

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实现有法可依。”③法律体系的建立

和完善对于人权保障有着基础性的重

要意义。

同时，法律体系的建设也不是一劳

永逸的，它也是动态发展的。中国法律

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一个趋势就是加强人权的保护。比如，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将

“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相关修订着眼于人权保障，并取得许多

历史性的突破，其立法精神正是从过去

比较注重打击犯罪向现在更加注重人权

保障方向的转变。

另一个趋势就是加强社会立法和

民生立法。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此

次修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保障老年人合

法权益，促进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

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法制保

障。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修订，特别加强了对广大被派遣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2011年12月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利于更

好地预防职业病危害，进一步维护广

大劳动者和职业病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国之内，完整地理解法律的

概念，它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

法，特别是政府已经批准的国际人

权条约。国际人权标准经由国内立法

的吸收和转化，就可以在国内获得实

施。国际法和国内法虽然属于两个不

同的法律体系，但是它们之间有着相

互补充和促进的密切联系。再以联合

国《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为例，

2009年12月26日，我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议定书。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关于器官买卖、强迫

劳动、协助组织卖淫等条款的修改都

与我国对该议定书的加入有关。

四、法律作为一个整体

通过其实施促进人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

是实现人权的法治保障的关键。在法律

体系形成、总体上有法可依的情况下，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

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

在这方面，全面地对待法律就意

味着，所有有效的法律都应该付诸实

施，既包括刑法、民法等操作性强、

可直接诉诸司法救济的硬法，也包括

各地开展“关爱妇女儿童反对拐卖”宣传活动。



14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学术园地
责任编辑：陈慧娜

指导性强但操作性相对较弱、除司法

救济外还有更多社会保障需求的诸如

《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残疾人保障法》等软法。过去，受

欧美“司法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

法律的本质是可以诉诸司法救济，甚

至有“司法部门=人权保护最后堡垒”
的理论。④其实，现代社会，法律的

实施在法庭之外，还有行政部门；在

司法和行政部门之外，还有依靠社会

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实施的巨大空

间。司法并非法律实施的唯一途径。

司法仍然是法律权利救济的重要

手段，这一点不可否认，并且应该

继续重视。行政工作中的法治和人

权保障工作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比如，截至2013年8月，我国全
国约有23500名律师受聘担任各级政
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占到全国律师总

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有1300余名

律师受聘于省部级政府部门，8100多
名律师受聘于地市级政府相关部门，

14000多名律师受聘于县级政府相关
部门，基本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

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架构，确立了较为

稳定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领域。律师服

务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域也在不断扩

大，从早期的代理政府参加诉讼，协

助政府审查经济合同、经济项目及重

要的法律文书等，已拓展到为政府涉

法事务及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咨询、论

证服务，参与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草

案的起草与修改等，逐步覆盖政府工

作的多个方面。⑤

硬法在打击犯罪的效果可能立竿

见影，但是真正应对社会问题，往往

需要辅以“软法之治”。以民生为导

向，加强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社会立法

是我国立法的新趋势。而法律、特别

是社会立法的实施，不能仅仅靠司法

机关，更要发动社会，依靠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

软法的概念源于国际法，本来在

严格意义上是指具有表示法律确信一

类的软性法律效力、却由于未经有

关国家批准从而形成条约或者尚未构

成国际习惯从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规范性文件，比如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决议或者有关国际组织通过的行为准

则、指引等。在国际人权法领域，联

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不定期通过的解释

公约规定并指导公约实施的《一般性

评论》或者《一般性建议》作为专家

委员会通过的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但是它们在公约的履行和缔约国

履约报告审议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甚至可能有直接的影响。这种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实践中却

非常实用的软法现在越来越多。

在国内，政府出台的关于人权保障

的阶段性工作计划和政策性文件，虽然

本身并不象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法律约束

“贯彻老年法 造福老年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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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是，它们规定了落实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宪法原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政

策性措施，是结合政府职责和任务制定

的国家规划，是宪法和法律在政府工作

中的具体化。因为这一类的计划要求中

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切实予以实施和

执行，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较强的操

作性和执行力，所以在学理上属于广义

上的软法。

而民间行业协会、自治团体等也

会自行制定一些要求其成员自律的行

为规范和质量标准等规则，同样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实践中发挥

着重要的规范作用。这些细致入微、

有着鲜活生命力的规则所形成的特定

社区、行业或者人群的社会治理，可

以称之为传统法治概念之外新出现的

“软法之治”。

软法之治，尊重了权利主体的

主人翁地位，更贴进社会，对传统的

概念下的“法律”是有益的延伸和补

充。它在向权利主体赋权，倾听民间

声音，发挥基层组织和个人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⑥

当今社会，在传统的重视国内宪

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以它们为基础，

一方面，国际法、国际软法值得更多

重视；另一方面，国内法中，严格意

义的硬法和软法需要兼顾，而过去不

认为是法、现在发现与法律实施密切

相关、与法治建设密切联系的载有软

规则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和社会自治规

则，同样值得重视，需要纳入法治的

视野予以关注。

五、结语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重视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它以法治为基

础，以人权为目标，努力实现公平、

公正、协调、均衡与可持续的发展。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

报告再次宣示，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

目标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它明确

指出，党领导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包括：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

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

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⑦

在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过程

中，重视法治意味着，调动所有法律

资源、全面发挥法律作用，包括维护

宪法的尊严，实施包括国内法和国际

法在内的法律，加强社会立法，重视

法律的实施。特别是要以全面、开放

和建设性的心态对待法律的概念及其

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重视并倡导软法

之治。一句话，所有法律作为一个整

体促进人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

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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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关于软法之治的详细探讨和

代表作，参见罗豪才、宋功德 ：《软

法亦法 ：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⑦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八 大 报 告

全 文 可 见 新 华 网 ：http://news.

xinhuanet.com/video/2012-11/17/

c_123965629.htm，访问时间：2013

年 6 月 10 日。

普法宣传活动


